
盱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6-2027 年 

一级市场土地评估项目合同书 

 

项目编号：JSZC-320830-HAZJ-C2025-0058  

项目名称：盱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6-2027 年一级市场土地评估

项目 

甲方：盱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乙方：江苏金宁达房地产评估规划测绘咨询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城镇土地估价规程》

和相关行业法律法规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方按照淮安市政府采购

网的招标结果签订本合同。 

1.工作具体范围：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遵守国家土地估价有关技术

规程、规范，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客观、合理的进行地价测算及撰写

估价报告，具体包括如下几类土地价格的评估： 

（1）自签订合同起 2 年内盱眙县范围内经营性（包括工业用地）

建设用地出让前的地价评估。 

（2）自签订合同起 2 年内盱眙县范围内已出让国有建设用地调

整使用条件应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价格评估。 

（3）自签订合同起 2 年内根据甲方需求，对盱眙县范围内有关

地块的地价评估。 

2.工作要求： 

（1）乙方接受委托后 1 个工作日内，根据具体评估目的制定评



估方案，严格按照《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等技术规程和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加以评估。评估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确定评估时间、计划和

步骤、评估人员及分工、评估思路和方法等，并将所需评估资料清单

提交委托方。 

（2）乙方根据评估方案，组织现场踏勘、外业调查，并对评估

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进行核对，在此基础上选取适当的方法进行价

格测算。 

（3）乙方收到委托方完整评估资料后 5 个工作日内，向委托方

提交评估明细表、土地评估报告、土地评估技术报告、附件。 

（4）乙方所提交评估明细表为电子档和纸质各一份，纸质需加

盖公章，格式由委托方统一制定。土地评估报告、土地评估技术报告

和附件均为电子档一份、纸质两份。土地评估报告、土地评估技术报

告电子档应有公章及土地估价师签名。附件由评估方案、评估资料、

外业调查表、宗地位置图、宗地现场及周围景观照片、比较案例现场

照片构成。 

（5）乙方及其评估人员应对评估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乙方提交结果后无故不得随意调整评估结果。 

（6）乙方提交结果后，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须免费予以重新

评估：地块用地性质、容积率等规划控制指标发生变化；六个月后地

块仍未成功出让；土地市场行情发生重大变化；影响地价变动的其他

情形。 

（7）乙方出具的土地评估报告应严格按《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

于实行电子化备案完善土地估价报告备案制度的通知》要求在“土地

估价报告备案系统”中进行备案。 



（8）乙方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执业准则和恪守职业道德，对

在执业过程中获得的评估材料、信息以及商业秘密等均应严加保密。

乙方完成的地价评估结果只限提供给委托方，不得对外公开。 

（9）乙方应“独立、客观、公正”的进行土地评估，未经委托

方书面许可，协作评估机构不得与用地方等利益关系人有涉及项目内

容的接触；不得存在允许他人以本方名义执业、收受商业贿赂、额外

收取评估费用、提供不实或内容虚假的估价结果等违规违纪行为。 

（10）乙方在执业中，不得使用任何不正当的行为（包括行贿、

非公众性赠送礼品、贬损其他机构及其他不正当手段）影响委托单位

的自主选择行为。 

（11）乙方应履行其公开招标响应文件中的所有服务承诺，委托

方如邀请提供公开招标响应文件及合同以外的其它服务，费用另行商

定。 

（12）乙方应自觉执行委托方制定的评估委托方式和考核办法，

遵守专家预审、考核台账等准入退出长效管理工作要求。 

3.价格： 

盱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6-2027年一级市场土地评估价格依

据国家计委、国家国土资源局关于《土地价格评估收费的通知》（计

价格[1994]2017 号）文件规定的宗地估价收费标准，工业用地为该标

准的 5.0%，经营性用地为该标准的 29.9%。 

4.付款方式： 

（1）盱眙县范围内一级市场土地评估费用按宗计算，从本合同

签订之日起，由甲方于下一年 1月 31日前和乙方结算并支付给乙方。 

5.争议的解决办法: 



（1）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

成的，提交盱眙县仲裁委员会仲裁。 

6.其他： 

（1）乙方不得将本合同约定的项目转让（转包、分包）给他人；

本合同约定项目有关技术成果及知识产权事宜。按照有关国家规定执

行； 

（2）乙方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从事评估工作，不得违规接受除

甲方以外的有关一级市场的一切咨询或业务，如发现乙方有上述行为，

甲方有权取消中标资格，并追究乙方相关责任，解除合同另行招标。 

（3）本合同一式六份，以中文书写，卖方、买方各执二份，盱

眙分中心留存一份，财政局备案一份； 

（4）本合同于      年      月     日在盱眙县签订； 

（5）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甲方（单位盖章）：               乙方（单位盖章）： 

盱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章）      江苏金宁达房地产评估规划测

绘咨询有限公司（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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